
附件 3

2023 年度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根据《易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

工作的通知》（易财监[2024]5 号）文件精神，我部门对 2023 年

度财政资金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部门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各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确认

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

按照绩效自评表的格式和要求，逐项目填写各绩效指标得分、项

目绩效自评最终得分。

我单位 2023 年度项目年初预算金额 330.5115 万元，年度项

目支出 330.5115 万元。共实施 20 个项目（其中：涉密项目 0 个），

自评率为 100%，自评结果为优的 12 个，剩余 8 个项目自评得分

较低的原因是工作已完成但未完成支付。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计划及到位

我部门年初预算安排专项资金 20 个，涉及资金 330.5115 万元，

分别是陈爱民信访维稳专项经费 2.5 万元，易县健康驿站配餐费用专

项经费 100 万元，执法办案专项经费 0 万元，煤炭市场治理专项工作

经费 0 万元，专利申请资助及奖励金专项经费 11.3 万元，建设食品快



检室专项资金 0 万元，计量检定检测专项经费 10 万元，易县健康驿站

伙食补助 39.6845 万元，盐业职能划转车辆工作经费 0 万元，打击和

处置非法集资专项经费 0 万元，市场监管补助经费（冀财行[2022]104

号）40 万元，2022 年陈爱民信访维稳专项资金 2.2 万元，商品检测专

项经费 0 万元，原集市协管员维稳经费 14.823 万元，商品检测专项经

费 36.255 万元，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经费 72.345 万元，2023 年中央企

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冀财社[2022]159 号）0.006 万元，信访维稳值

班经费 1.398 万元，政府质量奖专项经费 0 万元。2023 年我局圆满完

成了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2023 年我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

作部署，积极工作，保证了全县人民食品、药品安全和市场稳定，2023

年全年我县未发生一起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各项抽检工作也按

工作计划全部完成。

2.资金使用

项目资金使用规范，按照专项资金使用办法，专款专用。资

金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合规合法、与预算

相符。项目资金管理合规合法，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存在虚报、

冒领、截留、挤占、挪用问题。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部门 2023 年预算项目为市场监督管理各项专项业务经费，

各项经费收支真实、合法。2023 年，在县委、县政府和省市局的

正确领导下，我们紧扣县委政府中心工作，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线，以强化四个安全（食品安全、



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电信网络安全）为根本，以实现两个

提升（提升队伍素质、提升执法效能）的目标，优服务、强监管、

惠民生、提效能、稳队伍、促融合，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我部门

绩效目标完成良好。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对绩效自评情况分析，总体上来看项目申报合理，绩效

目标明确，绩效指标设定比较合理。预定绩效目标基本达到，部

门整体支出发挥了保障有效履行职责和完成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的

重要支撑作用，全面实现了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财政资金使用效

果良好。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虽然我部门实施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后财政资金管理精细化水

平已有提高，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绩效指标设置的精

准性、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改善。在今后的的工作中进一步提高预

算编制的准确性，提高资金执行效率，加强日常财务管理，加快

项目实施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快预算执行过程管理，

强化预算绩效监控，重点监控资金支出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必要

性，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确

保每一笔支出精打细算，讲求绩效；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切

实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